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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五年有待修改 面临五大突破 

    我国司法界多位官员和学者指出，我国15年前颁布实施的《行政诉讼法》，其制度安排难以完全适应

今天的现实需要，迫切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改与完善。当前，《行政诉讼法》修改面临五大突破。 

    

    4月2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曹建明主持召集多位司法界官员和学者，就行政诉讼审判进行座

谈。 

    

    与会者指出，我国《行政诉讼法》修改面临的五大突破是： 

    

    ——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袁曙宏指出，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方面存

在明显不足，只能起诉具体行政行为，不能起诉抽象行政行为；只能救济人身权和财产权，不能救济劳动

权、受教育权等其他权利；只能审查外部行政行为，不能审查涉及所谓特别权力关系的行为。 

    

   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，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应是，将所有国家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

发生的公法上的争议均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。其中包括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，对内部行政行

为提供司法救济，加强对其他公权力主体行为的监督与救济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主体都应接受法院的司法

审查，扩大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。 

    

    ———拓宽原告资格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说，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缺乏对公共

利益保护的诉讼渠道，对个人权益保护也基本上处于“法定权利”标准阶段。他认为，应从行政诉讼制度

上实现对原先资格的拓宽，实现从“法定权利”标准向“法律上的利益”标准迈进。 

    

    马怀德建议应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明确界定为：“只要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对相对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

造成了不利影响，而法院又能够提供有效的救济，则该相对人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”。行政诉讼的被告应

界定为：“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，又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”。 

    

    ———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。马怀德认为，现行法律对当事人行使起诉权、申请撤诉权、和解权和

上诉权都有诸多限制。司法实践表明，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，也违背了一定

的诉讼规律。他建议，将起诉期限由现在的3个月延长为一年，原告应享有申请撤诉权，取消“行政诉讼

不适用调解原则”。他说，从行政诉讼解决争议的目的看，调解或和解是必要的。 

    

    ———设立行政法院，确保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。行政诉讼中遭遇的地方干预与阻力，是行政诉讼

法修改中的一大难题。专家指出，为破除行政干预，应改革现行行政审判体制。 

    

    马怀德教授认为，最理想的改革模式是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。行政法院直属于最高人民法院，专

司行政审判职能。各级行政法院只接受上级行政法院的业务指导。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受全国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。地方各级行政法院的设置不与现行行政区划重叠，可根据实际需

要，按自然地域划区设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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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———强化行政机关首长的法律责任，切实解决行政裁判执行难。被告敢于抗拒法院裁判，行政判

决、裁定执行难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。目前所规定的“罚款”和“向行政机关提司法建议”的

方式力度较弱。为此，马怀德建议要强化行政机关首长的法律责任，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者，轻则处

以行政首长个人罚款，重则追究行政首长“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”。同时建立拒不执行裁判的公告制

度。 

    

    据了解，《行政诉讼法》修订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5年立法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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